电子警察记录交通违法行为受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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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

二00九年四月
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交通违法行为十个工作日内审核无误后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记录罚款缴纳情况，转递信息，变更违法行为未处理状态





缴款后回原窗口换取处罚决定书一联





三个工作日内传送声讯查询台等





三个工作日内传送《上海交通安全信息》网站





三个工作日内邮寄《违法行为告知书》





凭违法行为记录号，使用牡丹畅通卡向工商银行的电话银行、网上银行和营业网点的多媒体自助银行自助处罚并缴纳罚款





持缴款通知联到工商银行缴纳罚款





阅读并签收《处罚决定书》





阅读《处罚事先告知书》（确认书、询问笔录、复核书），确认违法车辆及行为事实，填写申辩、陈述内容和签名





市民自动查询





持《告知书》（行驶证）和驾驶证到受理点接受处理





到受理窗口递交《告知书》（行驶证）和驾驶证





受理验车的车管部门在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时核查并通知车主（违法驾驶员）处理完毕交通违法行为





规定时限内转至机动车登记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